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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有限合伙型基金与公司型基
金比较

有限合伙与有限公司作为最为常见的两类私募基金载体，在法律与实务层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异。以有限
合伙的委派代表为例，其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外观上较为相似，但又有其特点。今天由国浩基小律团队
的邹菁律师与崔炎睿为您梳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委派代表在权利来源、行为效力归属、任职资格、任免
程序以及工商登记程序等方面的特征。

本文作为有限合伙型基金与公司型基金比较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大家如有任何建议或想要了解的主题

公司、合伙与契约是私募投资基金的三种组织形式。

其中，有限合伙是私募投资基金最为灵活使用的一种载体。与公司型基金相比，有限合伙型基金无论在
基金的管理、分红，还是内部机构的设置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来源于《公司法》与《
合伙企业法》对这两种组织形式差异化的立法定位和规制内容，同时，具有“高度可塑性”的有限合伙
制度作为基金的重要组织形式，在不断追逐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也渐趋成熟，表现出其独特的制度特征。

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委派代表为例，其与《公司法》规范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在职能定位上具有较高
的相似性，但又同时保有其独特的制度设计。本文拟通过对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探讨有限合伙基
金中委派代表的相关特点。

委派代表与法定代表人



委派代表与法定代表人两者都是自然人，均记载于企业营业执照，看似职权差不多，但两者在权利来源
、行为效力归属、任职资格、任免程序以及工商登记流程上却存在着差异。

其一，关于权利来源。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
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法定代表人系法人的法定代表机关，权利来源于法律
及公司章程。然而，合伙企业的直接代表是执行事务合伙人，而非委派代表。《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
条第二、三款规定：“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
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
”因此，委派代表系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授权进而代表合伙企业的，应是一种间接代表。

其二，关于行为效力归属。法定代表人作为法人的法定代表机构，其职务行为效力应由法人承担。《民
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生效）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也规定：“法定代表人以
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
人承担民事责任。”

相比较而言，委派代表的职务行为是否由合伙企业承担，则缺乏法律直接规定。从法理分析，法定代表
人行为效力归属于法人，系法律出于保障商事效率之原因而作出的特殊规定，系针对法人这一特殊主体
就商事效率与商事安全作出的立法权衡。鉴于委派代表与法定代表人存在的诸多差异，故不宜将相关规
则类推至委派代表。同时，根据现阶段的实操经验，合伙企业对外签订协议，通常采取合伙企业印章加
委派代表签字的方式。综上，笔者以为，委派代表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或者其他执行职务的
行为，其法律后果并不必然由合伙企业承担。当然，相关结论仍需要后续更新的法规与案例加以佐证。

其三，关于任职资格。《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
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与特定的负责公司内部管理的职位锚定，由担任该
职位的自然人兼任，并需满足《公司法》对该职位的任职要求。而委派代表则是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自主
委派，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并无相关资格要求。这也充分反映了法律对于公司与合伙企业这两种组织
形式差异化的立法定位。

其四，关于任免程序。法定代表人因其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兼任，故其任免需要履行相应的任免
程序，即需要股东会或董事会出具相关决议方可任免。而委派代表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在合伙协议
未作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仅需执行事务合伙人依其内部制度履行相关程序，作出单方决定即可完成任免
。

其五，关于工商登记程序。公司设立时，应向登记机关提交由股东签署的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而合
伙企业设立时，需要提供两份委托书，一份是合伙人对于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一份是执行事务合
伙人对于委派代表的委托书，但委派代表并非必须存在的角色，仅当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
时，才需设置委派代表并提交委托书。由此可见合伙企业中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委派代表的双层委托代表
关系。另外，委派代表与法定代表人虽都记载于企业营业执照中，其中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法
定代表人的姓名与企业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并列作为主要栏目展示
；而在《合伙企业营业执照》中，委派代表的姓名则并未单独列行展示，而是跟在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后
以括号注明的方式表示，隐含着一种附属性。



根据上述分析，法律赋予委派代表的职权系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其职权主要来自于执行
事务合伙人的授权。《合伙企业法》也未明确规定合伙人大会对于委派代表相关事项的权限。因此，委
派代表在法律层面并不是合伙企业的一个机构，而仅是执行事务合伙人单方的一个代表，只是仍然需要
履行工商登记等相关对外程序。

有限合伙基金中的委派代表

鉴于《合伙企业法》对于委派代表的相关规范过于简单，在实践中的有限合伙基金也较少授予委派代表
更多的职权。通常而言，私募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对于委派代表的约定条款非常之少，通常仅涉及
委派的方式，即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也有合伙协议会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可自行决定更换其委派的
代表，但更换时应书面通知全体合伙人，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鲜有合伙协议对于委派代表
的更换设置复杂的流程。

相比而言，合伙基金中的决策委员会成员，甚至关键人士，他们的职权、委派及更替都有着更为详尽周
全的约定，也正是这些人员真正构成了合伙基金的核心管理层。

总之，有限合伙基金中的委派代表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都有一定的企业象征与代表意义，但在法律地
位上却大为不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公司，而委派代表的职务行为是否归属
于合伙企业则存在不确定性。在有限合伙人基金中，作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代表，委派代表的
职权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实践中较少以委派代表的身份参与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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